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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0_8C_E4_B8_8E_E6_c41_65653.htm 一、代理的概念 民事法

律行为是公民或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

的合法行为。民事法律行为通常是行为人亲自进行，但在现

代社会中，民事活动越来越复杂，各种民事活动都要公民、

法人亲自完成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将一些行为由他人代为

完成，因此，法律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

法律行为。所谓代理就是指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并在

代理权限内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权利义务直接归属

被代理人。 代理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1)代理活动必须是

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也就是说，代理人的行为能够产生某

种法律后果，使得被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

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比如代订合同，诉讼代理等。代理的

这一特征，使它与委托代办具体事务相区别，比如为他人整

理资料、校阅稿件、进行计算等事务，则不属于法律上的代

理。 (2)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活

动的目的是为被代理人谋取某种法律后果，只有代理人以被

代理人的名义进行代理行为.才能为被代理人取得权利、设定

义务。如果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其所设立的

权利和义务只能由代理人自己承受，这种行为是代理人自己

的行为而非代理行为，代理的这一特征，使得代理与行纪相

区别。行纪是指行纪人受他人的委托，由委托人付给一定的

酬金，为了实现委托人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进行

民事法律行为，比如经营信托、寄售业务活动的信托公司、



寄售商店都是以自已的名义进行买卖活动，在行纪关系中，

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不产生直接关系。 (3)代理人在代理权限

内实施代理行为。代理人在进行代理时，只能在代理权限内

实施代理行为是由代理关系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代理人超

越代理权限的行为不属于代理行为，被代理人对此不承担责

任。同时，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可以根据代理活动的具体情

况进行相应的意思表示以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代理人能够

独立进行意思表示是代理人与居间人传达人、中证人的区别

所在。居间人的作用是为意欲交易的双方提供信息、创造条

件，他并不参加到委托人和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之中，也

不需进行独立的意思表示。传达人只是机械地如实地把当事

人一方的意思表示传达给当事人另一方，更没有独立进行意

思表示的必要。中证人是法律关系的证明人，并不参与该项

法律关系，也不需要进行独立的意思表示。 (4)被代理人对代

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从形式上看，代理行为是在代理人与

相对人之间进行的，由于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

名义实施行为，在法律上产生了被代理人自己的行为同样的

后果，因此被代理人应承担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 从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代理关系包括三个方面:被代理人与代

理人之间的代理权关系，代理人与代理行为的相对人之间的

代理行为关系，被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的代理行为后果的归

属关系。在代理关系中，代理人必须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

民事主体。至于哪些行为可以通过代理人进行，应符合法律

规定，一般来说除法律规定行为人必须亲自完成以外，均可

通过代理人进行。 二、代理的种类 根据《民法通则》规定，

代理包括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这是因产生代理



权的根据不同进行划分的。 l.委托代理 委托代理，是基于被

代理人的委托授权而发生的代理关系。委托代理是在一定的

法律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对于受托和

委托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有明确的规定，一般表现为委托合同

。委托合同是产生代理的前提，是委托方和受托方双方的法

律行为。如在委托合同中没有明确授权，还必须由委托人再

进行授权行为，代理关系才能成立。被代理人向代理人进行

授权的行为，属于单方行为，仅凭被代理人一方的授权意思

表明，代理人就取得了代理权。同时代理人对被代理人的授

权也有权拒绝，这种拒绝代理的意思表示也属于单方法律行

为。仅凭代理人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发生效力。由此可见，

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关系是代理的内部关系，是代理产

生的基础，代理关系又是委托关系的外部表现。 委托授权行

为，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

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比如《经济合同法》第十条规

定:"代订经济合同，必须事先取得委托人的委托证明，并根据

授权范围以委托人的名义签订，才对委托人直接产生权利和

义务。"委托授权的书面形式即为授权委托书，在《经济合同

法》中称为委托证明，是代理人有权代理被代理人的法律文

书，同时又是处理代理关系的重要的法律依据。《民法通则

》对授权委托书的内容作了如下规定:"书面委托代理的授权委

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

间，并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为了督促人们对授权委托书

内容作出明确规定，《民法通则》同时规定:"委托书授权不明

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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